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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金融業資料互通 打擊詐騙
近年金融

投資騙案猖
獗，根據警方

的統計數據，以網上投資騙案為例，
2024年共錄得3930宗，涉及騙款額約
22.6億元；今年首4個月則有1534宗，
涉及金額約10.2億元。有見及此，金管
局亦推出新一輪防騙公眾教育短片系
列，圍繞假冒客服電話、投資及求職等
三大騙案類別，提醒市民時刻警惕，以
免墜入騙局。近期，證監會亦推出 「咪
做水魚」 反詐騙宣傳活動，特別針對數
碼平台投資騙局，以提高投資者防範常
見欺詐手法的意識。

金管局一直聯同銀行業界和警方
透過不同平台，進行防詐騙公眾教育及
宣傳工作。近期立法會亦通過《2025
年銀行業（修訂）條例草案》（下稱
《條例草案》），旨在引入自願機制，
讓銀行在發現懷疑受禁行為，例如詐騙
及洗錢活動，能透過金管局指定的安全
平台，與其他銀行及相關執法機構分享
有關企業和個人賬戶的資料，從而有助
阻截非法資金，保障公眾。

就此，筆者想講述引入自願分享
機制的三個關注點和相關建議。首先，
在《條例草案》的小組委員會上，筆者
關注銀行在分享資料的過程中，會否有
機制避免監管機構從中查找銀行的工作
方式是否存在瑕疵，或者收集超出其範
圍的資料。

局方回應時表示，會盡量在分享
資料與合規責任之間取得平衡，並與銀
行保持緊密溝通，以及為銀行提供相關
指引。同時，局方亦指出，《條例草
案》訂明在指定場景下，才可以向其他
銀行索取資料，以及使用那些資料時，
一定只可以用作防止詐騙或洗錢活動相
關的用途。

就上述的細節內容，建議局方向
業界多作解說，讓業界明白在自願交換

不同企業及個人數據的過程中，不會增
添多一個渠道給予監管機構作過度挑
剔，從而令業界有更大信心，參與自願
分享機制。

第二，關注分享機制未來有可能
擴展至非銀行的金融機構。目前有關機
制主要是針對銀行，讓銀行與銀行之間
共享訊息。但現時很多詐騙案都涉及非
銀行的金融機構，未來如果有需要擴展
分享機制至非銀行的金融機構，建議推
出的條款或監管條例不應太嚴苛，以免
窒礙市場發展。對於擴展至其他界別，
特區政府表示持開放態度，同時亦指出
現已有反洗錢條例作相關規管。

冀加強跨境溝通協作
第三，關注跨境合作。很多時

候，非法資金或詐騙都涉及跨境活動，
而現時的分享機制主要適用於香港的銀
行，某程度上需要跨境合作，以進一步
打擊跨境詐騙活動。局方回應時表示，
香港銀行對於牽涉境外匯款的交易十分
小心，如果客戶想匯款至其他地方，香
港銀行是相當謹慎；而且在不少個案
中，當銀行察覺客戶被騙，會拒絕為客
戶進行相關的交易。

即使如此，亦希望監管機構未來
可以加強與周邊地區的溝通協作，共同
探討如何加快識別可疑交易、追蹤騙案
的資金流向和阻截大額跨境匯款等，提
升打擊跨境騙案的能力。

總括而言，《條例草案》將讓我
們更有效應對近年詐騙及相關洗錢活動
增加的全球趨勢，而建議的分享機制亦
有助保障香港的銀行體系免於被利用進
行受禁行為。與此同時，亦希望當局從
機制上、從運作上，為業界提供多點保
障，讓業界更安心，不會因為《條例草
案》而開展一個新渠道，造成過度監管
的問題。

（作者為香港立法會議員）

滬港深化合作 助力建設金融強國
從最新

國際金融中
心 排 名 來

看，上海和香港位列全球前十。香港
國際金融中心具有長期積累的經驗成
績，對上海加快建設國際金融中心能
級具有重要借鑒意義，而且滬港兩大
國際金融中心協同發展、相互賦能，
不但有助於推動兩大國際金融中心能
級躍升，而且也將加快助力建設金融
強國。

兩地互聯互通進展加快
一、滬港國際金融中心戰略互補競爭

力更強
一方面，滬港兩地金融互聯互通

不斷深化。近年兩地在資本市場、持
續推動互聯互通，推出 「滬港通」 、
「債券通」 、 「互換通」 等互聯互通
金融產品。兩地金融市場互聯互通進
展加快，截至2025年5月末，滬市港
股通累計淨流入2.22萬億元人民幣，
較2020年同期漲幅170.7%。通過深
化互聯互通，不但為兩地資本市場注
入源源不斷的活水，更為全球投資者
增配人民幣資產提供便利。同時，滬
港兩地企業充分利用聯動平台走向國
際。香港是上海外商投資最大來源
地，2023年香港在上海新設立的企業
約1700家，投資逾170億美元。香港
也是上海企業 「走出去」 的重要窗
口，截至2023年底，上海企業在港上
市約200家，市值約2萬億港元。

另一方面，滬港國際金融中心戰
略互補。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取得
積極成效，2009至2023年上海金融
市場成交總額達3373.6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金融業增加值佔GDP的
比重穩步提升，國際化水平不斷提
高，高水平開放加快。目前，上海持
牌金融機構1771家，外資金融機構佔
近三分之一。此外，上海金融從業人
員的數量達47萬人，與紐約和倫敦相
約。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持續鞏固
提升，香港管理資產規模達31萬億港
元，截至2025年4月底，香港銀行業
約1萬億元人民幣存款，離岸市場全
球第一；香港處理全球約70%至80%
的離岸人民幣結算。香港國際金融中
心建設具有豐富經驗，投資管理和營
商環境排名全球靠前，滬港兩地在加
快推進離岸金融及資產管理國際化發
展等領域具有合作潛力。

涵蓋前沿科技數字經濟合作
二、滬港國際金融中心協同發展優勢

顯著
其一，滬港國際金融中心協同發

展效應顯著。滬港兩地金融機構不斷
深化合作，跨境金融催生新的業務機
會。香港已成為中資銀行海外業務的
重要樞紐，中資銀行在香港的總資產
超過2萬億港元，佔香港銀行業總資
產超過50%。2020年上海實際吸收來
自香港的資金達135.66億美元，累計
規模達到1306.4億美元，比2010年增
長約3.2倍。滬港國際金融中心協同發
展，不局限於金融維度，還包括在科
技、貿易等合作，雙方拓展包括前沿
科技創新、金融科技及數字經濟等合

作生態，將不斷夯實國際金融中心發
展的基礎，增厚 「含科量」 、 「含金
量」 、 「含綠量」 。近年滬港兩地在
綠色發展、科技創新、數字經濟、跨
境支付等領域的合作日益深化，從資
本市場來看，得益於政策支持、AH股
溢價收窄及企業全球化布局需求，港
股IPO市場持續活躍， 「A+H」 上市
模式持續升溫。德勤中國預計，2025
年將有更多大型A股上市公司、內地
龍頭企業、在美上市中概股和海外公
司赴港上市，全年在港上市新股或約
80隻，集資額2000億港元。未來上海
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國際綠色金融樞紐聯動建設，將釋放
更大的能級。

其二，滬港國際金融中心合作潛
力空間巨大。香港是上海的最大外商
投資來源，2023年上海實際吸引香港
資金累計1822.94億美元，比2013年
漲幅2.5倍，助力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
設。兩地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已有比較
豐富的試點經驗和合作基礎，未來需
要進一步擴容提質，共同推進跨境金
融水平提升，並支持中外資金融機構
深度參與其中，構建更完備的金融基
礎設施，助力跨境投融資便利化。離
岸金融發展方面，香港是全球最大的
離岸人民幣市場，強化離岸功能是上
海強化全球資源配置、深化高水平開
放的重要手段，雙方未來合作推進離
岸金融高質量發展，將為國家高水平
制度型開放提供重要的平台和能級。
同時，未來雙方在國際支付結算等領
域擁有更大的合作空間，比如在數字
人民幣國際運營、 「貨幣橋」 項目
等，通過雙方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試
點擴容提速等，將更加助力人民幣國
際化邁上新台階。

《行動方案》提出，鼓勵兩地金
融機構共同推動人民幣支付結算、人
民幣貿易融資及跨境銀團貸款等業
務，以及鼓勵支持兩地企業設立財資
中心等，亟待中資金融機構主動參
與，在監管合規基礎上，創新推出配
套的 「拳頭」 產品和特色服務。未
來，圍繞這些新業務領域的合作有望
釋放滬港國際金融中心的潛能。

中資金融機構抓緊機遇
三、深化服務滬港國際金融中心協同

發展的建議
建設金融強國，強大的國際金融

中心和強大的金融機構不可或缺，中
資金融機構不斷做大做優做強的同
時，如何建成世界一流的國際銀行、
保險及投行，還需要認真謀劃，緊扣
國家戰略部署，搶抓滬港國際金融中

心協同發展新機遇。
一是進一步研究對接落地《行動

方案》，推動滬港兩地金融機構聯
手，發揮兩地銀行、保險、投行、信
託等多元化牌照資源，着眼於服務國
家戰略大局的功能定位，強化服務支
持滬港兩地全方位合作，構建更高層
級、多層次的滬港聯動機制，制定促
進滬港合作的工作方案，細化專項資
源配置、業務合作、客戶互薦、聯動
考核等政策措施，提升服務滬港合作
積極性。

二是聚焦兩地深化互聯互通機制
及政策安排，發揮滬港金融機構的國
際金融市場業務的優勢，加快探索推
進 「滬港通」 、 「債券通」 、 「互換
通」 等擴容提質，大力支持完善跨境
金融基礎設施和兩地金融互聯互通平
台，加快建設跨境人民幣項下的應用
場景，持續提升人民幣貿易融資規模
及佔比，服務支持上海離岸金融市場
建設和香港離岸人民幣樞紐地位。

三是圍繞做實做細 「五篇大文
章」 ，強化滬港兩地在科技創新、綠
色轉型等重點領域金融合作，在港金
融機構可以充分學習借鑒上海科技金
融已有的實踐經驗，積極探索 「貸
款＋外部直投」 模式，創設基於知識
產權和專利技術的專屬創科金融產
品，綜合利用兩地綠色金融的特色優
勢，共同推進綠色債券發行、綠色和
可持續貸款、ESG投資等跨市場綠色
金融業務，加強對接國際可持續披露
準則，打造綠色金融品牌。

四是更加聚焦中資企業 「出海」
新趨勢，充分利用兩地資產管理優
勢，推進跨境投融資便利化，比如在
全球現金管理系統和兩地企業財資中
心平台建設，以及在IPO上市和跨境
投資管理、家族辦公室等方面開展緊
密合作，更好地滿足兩地企業和個人
跨境金融服務需求，依託兩地資本市
場政策優勢，服務支持大中型企業
「A＋H」 上市，做大做強 「商行＋投
行」 聯動優勢。

五是圍繞高質量共建 「一帶一
路」 ，依託中資金融機構國際化服務
網絡，發揮滬港兩地金融機構全球化
網絡布局和國際化優勢，加強同東南
亞、中東、非洲、拉美等 「一帶一
路」 沿線國家主權基金、投資機構和
當地企業合作，推動 「一帶一路」 投
融資渠道多元化，強化貿易暢通與資
金融通聯動，在合規的基礎上擴大跨
境人民幣貸款、支付結算和國際銀團
規模。

（作者為上海金融與發展實驗室
特聘研究員。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


自僱申按揭 宜備兩年財報

自僱人士
即是並非以僱
員身份受僱的

人，自己就是經營業務的僱主；自僱人
士若申請按揭貸款，所需提交的入息證
明與受僱人士不同，以經營公司業務的
自僱人士為例，做生意涉及成本支出，
銀行需確保自僱人士的業務盈利或入息
能足夠及持續地可應付按揭供款。

一般來說，在入息證明方面，經
營公司的自僱人士需向銀行提交商業登
記證、最近一至兩年利得稅單、公司財
務報表或審計報告、最近6個月顯示入
息及現金流紀錄之銀行月結單等；如屬
於專業人士則需出示執業證書或相關商
業執照或證明。

銀行如何計算自僱人士的入息水
平？銀行之間的審批方式不盡相同，以
一位獨資經營的小店東主為例，銀行一
般會以年度盈利計算其每月平均收入，
若多於一人持有公司，則按相關持有股
權比例計算。有些銀行為了提高風險管
理，會要求以兩年稅單計算平均收入，

換句話說，部分銀行並不接納開業時間
不足兩年的公司申請按揭。

當中銀行審批彈性有所不同，例
如，若然公司兩年之賬目出現蝕錢，有
銀行已難以批出按揭，但有部分銀行則
可按個別情況評估，例如是首年蝕錢、
之後一年賺錢，而最近半年至一年的現
金流均現增長，若然平均盈利收入仍具
足夠還款能力，銀行亦可接納此情況，
又或再根據盈利收入水平、波動性及行
業前景作衡量。

銀行以稅單評估還款能力
對於開業時間較短的自僱人士，

未有稅單可提供，銀行會認為較難評估
其還款能力，故相對上較難獲批按揭；
但市場上亦有銀行可提供較大審批彈
性，例如因應業務收入情況及前景，根
據半年至一年之銀行月結單入賬及現金
流紀錄作評估及計算，並看公司賬目及
財務報表是否脗合，若收入水平足夠仍
可批出按揭。
（作者為中原按揭經紀董事總經理）

滬港國際金融中心協同發展，既是建設
金融強國的戰略使然，更是賦能提升兩大國

際金融中心地位的現實必然。近期，中央金融委員會印發《關於支持加快建設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意見》指出，加快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六個方面舉措，
明確經過五至十年的建設，基本建成與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相匹配的國際金
融中心。目前滬港合作機制日漸成熟，未來在跨境財富管理、新型國際貿易、
跨境貿易投資、 「A+H」 上市等蘊藏巨大合作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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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左圖）國際金融中心具有長期積累的經驗，對上海（右圖）加快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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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分享機制三個關注點
•關注銀行在分享資料過程中，會否有機制避免監管機構從中查找銀行的工作
方式是否存在瑕疵，或者收集超出其範圍的資料

•關注分享機制未來有可能擴展至非銀行的金融機構，建議推出的條款或監管
條例不應太嚴苛，以免窒礙市場發展

•關注跨境合作，現時的分享機制主要適用於香港的銀行，某程度上需要跨境
合作，以進一步打擊跨境詐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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